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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2� � � �证券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2016-049

半年度

报告摘要

１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豪迈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９５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聪颖 李静

电话

０５３６－２３６１００２ ０５３６－２３６１００２

传真

０５３６－２３６１５３６ ０５３６－２３６１５３６

电子信箱

ｈｉｍｉｌｅ＿ｚｑｂ＠ｈｉｍｉｌｅ．ｃｏｍ ｈｉｍｉｌｅ＿ｚｑｂ＠ｈｉｍｉｌｅ．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２３５

，

０３５

，

４２８．２２ １

，

０７４

，

７０９

，

４４７．２６ １４．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６６

，

２０８

，

２６９．９８ ３１５

，

１５９

，

４３５．３５ １６．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５８

，

６５４

，

９４９．７３ ３０９

，

７９２

，

３５０．４６ １５．７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８４

，

５７９

，

０９４．１２ ３２９

，

２６７

，

２２１．３３ ４７．１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７８ ０．３９３９ １６．２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７８ ０．３９３９ １６．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７３％ １２．０４％ －０．３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５８７

，

８７７

，

７２１．１１ ３

，

５２３

，

３１３

，

４６６．２２ １．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１７２

，

６４１

，

１１０．８３ ３

，

００６

，

７３２

，

５０９．２４ ５．５２％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９

，

６３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恭运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９２％ ２３９

，

３９６

，

２００ １７９

，

５４７

，

１５０

柳胜军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４８％ １０７

，

８４５

，

０２１ ８０

，

８８３

，

７６４

刘霞 境内自然人

６．７２％ ５３

，

７９７

，

５００ ２６

，

８９８

，

７５０

冯民堂 境内自然人

６．３５％ ５０

，

７９７

，

５００ ２５

，

３９８

，

７５０

质押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徐华兵 境内自然人

４．０４％ ３２

，

３１１

，

２００ ０

质押

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张光磊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１％ １２

，

８４７

，

２００ ９

，

６３５

，

４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优质增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６％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０％ ８

，

０３５

，

７４９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９６％ ７

，

６７６

，

２００ ０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０％ ４

，

８０１

，

３３９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公司上

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轮胎行业整体市场发展很不均衡，受美国“双反”以及产能过剩的影响，国内虽然部分

轮胎企业业绩增长但整体形势难言乐观，国外轮胎企业借势扩张呈现上升状态，使得国内模具市场疲软，

国外模具需求向好。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持续加大技术投入、加强市场

开发，继续效率提升并加强成本管理，上半年轮胎模具业务整体稳中有增。此外，燃气轮机零部件加工、铸

造两个项目持续开发新产品、新客户，得益于前期的技术积累以及过硬的产品质量，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实

现大幅增长，随着采购设备的陆续到位，产能将进一步扩大。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３

，

５０３．５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９２％

；实现利润总额

４２

，

５３１．３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７５％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

，

６２０．８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６．２０％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增加豪迈印度

１

家子公司，因注销减少豪迈美国

１

家子公司。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恭运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１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藏发展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岚岚 唐燕

电话 （

０２８

）

６５３１７１３８

（

０２８

）

６５３１７１１７

传真 （

０２８

）

６５３１７１１７

（

０２８

）

６５３１７１１７

电子信箱

ｘｚｆｚ７５２＠１６３．ｃｏｍ ｘｚｆｚ７５２＠１６３．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６８

，

０７１

，

５９９．１６ １９７

，

０１８

，

３６９．０４ －１４．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

，

６７５

，

２４１．２６ １１

，

５６６

，

９０５．６０ －７６．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

，

６５６

，

４４５．２１ １１

，

５４４

，

２４８．４２ －７６．９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１

，

０２３

，

３３２．３１ ５２

，

６５６

，

５１８．４９ －４１．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４３９ －７６．９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４３９ －７６．９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４％ １．４８％ －１．１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１

，

４２８

，

０１１

，

９２９．０５ １

，

４２３

，

８３５

，

９１５．５２ ０．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９２

，

３６９

，

７６０．７０ ７８９

，

６９３

，

１７９．１３ ０．３４％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２

，

５８７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６５％ ２８

，

０９９

，

５６２

质押

２８

，

０９９

，

５６２

马淑芬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００％ ２６

，

３７５

，

９２９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３０％ １９

，

２４２

，

８４２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００％ ７

，

８９９

，

７５９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９％ ４

，

９８６

，

９８９

杨柏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１％ ２

，

４０９

，

０００

华宝食用香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１％ ２

，

３９７

，

２００

张文泽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 ２

，

１８１

，

５７９

无锡华海香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５％ １

，

７２２

，

７００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民森

Ｈ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５０％ １

，

３２６

，

９８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 第一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

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杨柏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４０９

，

０００

股，普通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

０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４０９

，

０００

股；股东张文泽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５３

，

１７９

股，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

１

，

５２８

，

４００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１８１

，

５７９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公司仍立足于啤酒主业，进一步加强啤酒业务的质量管理、技术改造、营销工作，充分

发挥“拉萨啤酒”的独特品牌优势，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扩展啤酒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巩固并扩大在西藏

地区的优势地位，增强盈利能力。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工成本不断提高、竞争格局复杂多变也

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

，

８０７．１６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４．６９％

，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７．５２

万元，同比下降

７６．８７％

。

尽管中国啤酒市场将从过去高增长阶段进入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新常态”，但公司依然相信中国

啤酒市场仍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下半年进入销售的旺季。公司将紧紧围绕下半年的销售目标，在保证

产品质量、保证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做好产品推广，继续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提高销售收

入。

报告期内，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３

：

００

）开市起停牌，并披露了《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０２

）。后经确认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披露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０４

）。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项目进程，聘请

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最后在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经营状况、收购成本及

投资风险等因素的情况下，基于谨慎性原则和对本次交易各方负责的精神，经研究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未来经营中，

公司仍将积极通过内生式和外延式发展相结合的方式寻求更多的行业发展机会。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与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光大金联

＂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按照约定光大金联将其持有的

２８

，

０９９

，

５６２

股公司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０．６５％

）转让给天易隆兴。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完成了转让的过户手续，天易隆兴持有我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

２８

，

０９９

，

５６２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６５％

，成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

司不再持有我公司股份。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公司面临的压力和困难仍然较大。公司仍将不断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强化内部管理，促进降本增效，提高企业竞争力。公司将继续立足于西藏，主动适应竞争新常态，稳中求

进，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点，着力提高公司发展质量和效益。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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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 （

２０１６

）

５７６

号】《关于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同意，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山东赫达”，证券代码为“

００２８１０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２３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

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近期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

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山东和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和信审字（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０６１４

号《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６／０６／３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３２０

，

４５５

，

７７７．９９ ３０２

，

９６１

，

４１６．３４ ２３７

，

２６５

，

６１６．３５ ２１１

，

３６９

，

７５９．０９

非流动资产

４７２

，

７２３

，

２７４．１３ ４７８

，

０７２

，

２３１．９１ ４５９

，

９９７

，

５１２．３４ ３９７

，

４３１

，

７６９．６０

资产总计

７９３

，

１７９

，

０５２．１２ ７８１

，

０３３

，

６４８．２５ ６９７

，

２６３

，

１２８．６９ ６０８

，

８０１

，

５２８．６９

流动负债

３１７

，

１０７

，

０２３．７８ ３１９

，

７６９

，

３２４．７９ ２５７

，

４５６

，

２８１．４３ ２６１

，

０４８

，

００７．６３

非流动负债

５７

，

６９３

，

８８３．４４ ６６

，

４７１

，

７９６．３１ ８２

，

８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３７４

，

８００

，

９０７．２２ ３８６

，

２４１

，

１２１．１０ ３４０

，

２８１

，

２８１．４３ ２９８

，

３４８

，

００７．６３

所有者权益

４１８

，

３７８

，

１４４．９０ ３９４

，

７９２

，

５２７．１５ ３５６

，

９８１

，

８４７．２６ ３１０

，

４５３

，

５２１．０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７９３

，

１７９

，

０５２．１２ ７８１

，

０３３

，

６４８．２５ ６９７

，

２６３

，

１２８．６９ ６０８

，

８０１

，

５２８．６９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７６

，

９４３

，

４９５．７９ ４９５

，

６５７

，

６７５．８４ ５１８

，

７４３

，

６０９．１３ ４５９

，

１７５

，

１１５．９３

营业成本

２０５

，

８４９

，

８５５．５０ ３６５

，

８１０

，

８０８．５０ ３７４

，

６４５

，

４４９．１５ ３２２

，

２７３

，

０６４．１９

营业利润

２７

，

４４４

，

５１６．７５ ４８

，

８４１

，

２６５．９２ ６２

，

１９９

，

５３９．１７ ６８

，

７９７

，

７５１．７７

利润总额

２８

，

３５９

，

２８７．５５ ５８

，

２８９

，

６１９．１４ ６５

，

８０１

，

２０８．６４ ７４

，

００２

，

６６５．５５

净利润

２３

，

５８５

，

６１７．７５ ４８

，

５４７

，

６７９．８９ ５４

，

８４４

，

３２６．２０ ６２

，

１９２

，

９４７．１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

，

２２８

，

０４１．８８ ４９

，

２８５

，

１９２．００ ５４

，

９８８

，

６５０．５０ ６２

，

１９２

，

９４７．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２３

，

４４９

，

８６９．５２ ４１

，

２１７

，

５３９．７６ ５１

，

９２１

，

１００．６８ ５７

，

６２６

，

０２３．４６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

，

０８０

，

０２５．８１ ６５

，

８２３

，

０１２．２７ ８０

，

５４０

，

８９０．４８ ５８

，

４１０

，

０２７．５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４６２

，

７１２．９０ －７６

，

７３８

，

５１２．３４ －９０

，

９３３

，

１８４．８４ －１４９

，

４０８

，

６０８．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４５２

，

５８６．１０ ４

，

０５４

，

８６０．３３ ２６

，

２５３

，

４７６．５２ ７３

，

８８７

，

１４２．３６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８０

，

９２８．７１ １

，

８６９

，

６５６．８１ －１

，

０７０

，

７９３．６８ －１

，

８４７

，

９１４．４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

，

７５４

，

３４４．４８ －４

，

９９０

，

９８２．９３ １４

，

７９０

，

３８８．４８ －１８

，

９５９

，

３５２．５７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９

，

３３６

，

６１３．９６ ４７

，

０９０

，

９５８．４４ ５２

，

０８１

，

９４１．３７ ３７

，

２９１

，

５５２．８９

四、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原料为精制棉和木浆、钢材、石墨电极（用于石墨类化工设备制造）以及氯甲烷、环氧丙烷等

基础化工原料， 生产过程需耗用蒸汽和电力等能源。 以建材级纤维素醚为例，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原料成本占建材级纤维素醚销售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６１．６７％

、

５９．２７％

、

５７．７７％

和

６１．０３％

，其中

精制棉占建材级纤维素醚销售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２８．５０％

、

２６．５９％

、

２６．９６％

和

２６．６８％

。

报告期内， 主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对纤维素醚的售价和销售毛利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公司的精制棉采购均价分别为

６

，

７３５．９３

元

／

吨、

５

，

９９２．３５

元

／

吨、

５

，

９８８．９３

元

／

吨

和

７

，

３７５．９０

元

／

吨， 同期纤维素醚的平均售价分别为

２９

，

２３１．５１

元

／

吨、

２６

，

３６５．３６

元

／

吨、

２５

，

２３４．６８

元

／

吨和

２４

，

０９４．３４

元

／

吨，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３１．４５％

、

３０．２１％

、

２８．３９％

和

２７．４７％

。主要原料和能源的价格波动会对纤维素

醚的毛利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使公司经营存在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全部达产后，公司的纤维素醚年设计总产能将达到

２２

，

９００

吨。尽管如此，如果今后

出现主要原料的价格涨幅大于纤维素醚的售价涨幅， 或者出现纤维素醚售价的降幅大于主要原料的价格

降幅的情形，或者公司不能及时改进工艺、维持产品的品质稳定性、提高效率、增加产销量，则不排除公司

因原材料价格波动而导致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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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５５

），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新后）》（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５５

）。本次会

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将会议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６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召开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 下午

１４

：

３０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宁市城北区纬一路

１８

号公司会议室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星期三）

７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确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实施主体增资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２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应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和传真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２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至

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投资发展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股东可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以便登记确认。传真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前送达公司投资发展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电话：

０９７１

—

８０１３４９５

传真：

０９７１

—

５２２６３３８

２

、会议费用：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包括委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持股数、股东账户和受委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委托权限和委托日

期。

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

投票系统参与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０６

２

、投票简称：易桥投票

３

、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

１

）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确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实施主体增资的议案

２．００

注：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为

１００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１．００

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代

表议案二。

（

２

）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一、议案二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

３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

束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对应下列议案进行审议：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确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实施主体增资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日期：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２．

在授权委托书中对各项议案明确做出同意、反对、弃权的指示；若委托人不做出上述具体指示，应在

授权委托书中明确注明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股票代码:002706� � � �股票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2016-082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中樊剑军先生、丁发晖

先生、刘宏光先生和任思荣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或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樊剑军 是

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９．４％

个人财务需求

丁发晖 是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８．７９％

个人财务需求

任思荣 是

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０．５９％

个人财务需求

任思荣 是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９．１４％

个人财务需求

刘宏光 是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７．３％

个人财务需求

刘宏光 是

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６．７６％

个人财务需求

合计

－ ８

，

８４０

，

０００ － － － １５．３７％ －

二、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樊剑军先生将其本人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详见公告

２０１６－０１４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及解除质

押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樊剑军先生该部分

股份由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现上述股份已解除质押，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丁发晖先生将其本人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详见公告

２０１６－０１４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及解除质

押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丁发晖先生该部分

股份由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现上述股份已解除质押，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任思荣女士将其本人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２５

，

０００

股质押给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详见公告

２０１６－０１９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转增后任思荣女士该部分股份由

５２５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现上述股份已解除质押，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任思荣女士将其本人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１３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详见公告

２０１６－０５５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及解除质

押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任思荣女士该部分

股份由

１

，

１３０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２

，

２６０

，

０００

股，现上述股份已解除质押，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刘宏光先生将其本人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详见公告

２０１６－０５６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

的公告》）。现上述股份已解除质押，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刘宏光先生将其本人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详见公告

２０１６－０５９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及解除质

押的公告》）。现上述股份已解除质押，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三、截止公告日持股及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樊剑军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

，

７９４

，

４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２％

，本次质押股

份

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４％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８％

，累计质押

股份

３

，

４８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５％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发晖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

，

７９４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２％

，本次质押股

份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

，累计质押

股份

３

，

９９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４％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任思荣女士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３

，

１２８

，

８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７％

，本次质押股

份

２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３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８％

，累计质押

股份

２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宏光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

，

７９４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２％

，本次质押股

份

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８％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３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６％

，累计质

押股份

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３％

。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２

、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25日

2016年 8月 26日 星期五

B8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809� � � �证券简称：红墙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2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

2016

年

8

月

24

日、

2016

年

8

月

25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

、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

、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1

）中所列示的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及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第四节 风险因素

"

等有关章节关于风险的描述，上述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

的经营业绩。

公司再次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我国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调控导致的行业增长风险

受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

2013

年至

2015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19.6%

、

15.7%

及

10%

，

GDP

增长幅度分别为

7.7%

、

7.3%

及

6.9%

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

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

2016

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

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政策支柱，其中就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以及稳健

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等。但受到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动力变革等因素的综合影

响，未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可能继续回落。

作为混凝土外加剂的专业制造商，公司业务发展与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

发展密切相关，受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影响。未来如果因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或宏观调

控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导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放缓，而公司未能相应调整经营策略，则将会对公

司业务发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司可能出现业务增长放缓甚至收入下滑的情形。

（二）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管理风险

混凝土外加剂作为制造商品混凝土的重要添加剂，主要服务于建筑行业，而建筑行业具有项目工程量

大、复杂程度高、建设周期长等特点，行业内应收款项回款时间普遍相对较长。公司作为专业化混凝土外加

剂制造商，其应收账款与建筑行业的回款特点密切相关。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原值）分

别为

22,594.73

万元、

24,873.90

万元、

22,940.88

万元以及

24,106.31

万元， 占各年度

/

期间含税营业收入比例分

别为

36.44%

、

39.12%

、

43.67%

以及

106.93%

， 占各年末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49.06%

、

50.75%

、

45.59%

以及

43.56%

。此外，随着票据结算方式的普遍使用，公司报告期末的应收票据余额亦逐年增长。最近三年及

一期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分别为

3,749.41

万元、

4,900.87

万元、

8,616.91

万元以及

9,781.91

万元，呈上升

趋势。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的余额可能继续增加。如出现大量不能回

收、逾期或承兑，将对公司正常资金周转、经营业绩构成风险。

（三）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于

2009

年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证书，于

2012

年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根据

2016

年

2

月

29

日印发的《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公布广东省

2015

年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公司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子公司广西红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广西红墙

"

）于

2012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

3

年，并已于

2015

年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资

格复审。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公司于报告期内可享受

15%

的所得税优惠税率，；广西红墙于

2012

年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并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若干政策规定

的通知》（桂政发

[2008]61

号）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长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

开发若干政策规定执行期限的通知》（桂政办发

[2013]104

号）的规定，报告期内分别享受

9%

、

15%

、

15%

及

15%

的所得税优惠税率。报告期内，公司及广西红墙享受的所得税税收优惠金额分别为

814.22

万元、

912.71

万元、

828.19

万元以及

410.52

万元， 占公司当期合并报表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1.82%

、

9.65%

、

8.54%

以及

10.10%

。如果上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公司及广西红墙在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到期后无法重新被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未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则将无法继续享受上述税收优惠，进而可能对公

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技术风险

作为专业化混凝土外加剂制造商，人才和技术储备是公司重要的核心竞争能力。公司目前拥有一支从

理论研究到产业实践经验积累丰富的技术研发队伍，核心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已经建立了有效的

技术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并采取了严格的技术管理和保密措施，但如果公司核心技术意外泄密或关键技

术人才流失，将会对公司持续创新能力和技术竞争优势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未来出现其他类型、性能更加优良或性价比更高的混凝土外加剂产品时，如果公司研发团队未

能及时跟进最新技术并研发出相应的产品，将导致公司产品或技术被替代、市场被占领的风险。

（五）市场竞争风险

我国混凝土外加剂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市场较为分散，全国外加剂厂家已有几千家，预计未

来行业整合将加速，规模较大、品牌较好、实力较强企业的优势将逐渐显现。

公司在报告期内已加大了产能建设和扩充了产业布局，并凭借产品齐全、技术服务完善、研发优势以

及经营模式大力拓展新客户，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混凝土外加剂制造商之一。但是，面对较为激烈的市

场竞争，公司受生产布局、资金实力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仍然存在着未来市场开拓不力、现有市场份额被竞

争对手蚕食的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95� � �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1

半年度

报告摘要


